南洪学支部〔2006〕9号

关于魏炜坡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小学、民办学校：

因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：
魏玮坡同志任洪濑第二中心小学教导主任，免去其玉路小学教导主任职务。

黄安防同志因工作调整，免去其三林小学教导主任职务，职务另行安排。

同意陈瑞瑜同志辞去注礼第二小学副教导主任职务。

同意苏金忠同志辞去福林小学校长职务。

中共洪濑中心小学支部 
南安市洪濑中心小学 
二00六年八月二十九日

抄送：中共南安市委教育工委、洪濑镇党委政府、市教育局、镇分管领导、中心小学支部委员、校级干部（存档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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